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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

财务评估报告

四川圣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川圣易会审字[2025]A38 号）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我们接受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以下简称“土地收储中心”）委托，

对2025年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财务评估报告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

专项评估报告。

一、 数据预测的前提假设及评价

3.项目顺利实施：假设项目能够按计划顺利实施，不存在重大政策调整、规划变更、

拆迁困难等不可预见因素

1.宏观经济环境稳定：假设未来经济增长、利率水平、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指标

保持相对稳定，不会对项目收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土地市场供需平衡：假设未来土地市场供需关系基本平衡，土地价格不会出现大

幅波动，能够实现预期收益。

。

4.资金及时到位：假设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能够及时足额到位，满足项目资金需

求。

5.成本可控：假设项目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会出现大幅超支情况

6．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无重大

变化；

7.假设借款在期初借入，到期一次性还款。

二、 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1.名称：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2.住所：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内

3.负责人：肖佑顺

4．单位性质：事业单位

5.开办资金：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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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宗旨和业务范围：负责对全县（乡镇）建设用地、闲置用地等进行统一收购储备。

（二）地块概况

本次拟收储存量闲置土地面积 108.29 亩，涉及 3个地块，项目位于靖州苗族侗族自

治县。

表二：项目基本情况表(单位：万元)

序号
地块

名称

地块来

源
现使用权人

现使用权人

单位性质

地块供应时

间

土地面积

（亩）
投资计划

1

靖州县2018年度

第三批次建设用

地项目（骅鑫旁）

存量

靖州苗族侗

族自治县九

苓经济建设

投资有限公

司

政府平台公

司

2023 年 12 月

30 日
14.26 169.63

2

靖州县2018年度

第一批次建设用

地项目（甘太工

业园东和路以西

金芯笔业旁）

存量

靖州苗族侗

族自治县九

苓经济建设

投资有限公

司

政府平台公

司

2023 年 12 月

30 日
55.08 655.14

3

靖州县2019年度

第四批次建设用

地项目（甘太变

电站南侧）

存量

靖州苗族侗

族自治县九

苓经济建设

投资有限公

司

政府平台公

司

2023 年 12 月

30 日
38.95 574.59

合计： 108.29 1,399.36

（三）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 1,399.36 万元，其中，收回收购土地费用 1,376.44 万元、债券利息

22.08 万元、债券发行费用 0.84 万元等。

表一 投资估算表（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金额

（万元）
备注 占比

一 收储费用 1,376.44 98.36%

1
靖州县 2018 年度第三批次建设用地项目

（骅鑫旁）
166.85 收储面积 14.26 亩 11.92%

2
靖州县 2018 年度第一批次建设用地项目

（甘太工业园东和路以西金芯笔业旁）
644.41 收储面积 55.08 亩 46.05%

3
靖州县 2019 年度第四批次建设用地项目

（甘太变电站南侧）
565.18 收储面积 38.95 亩 40.39%

二 建设期利息 22.08 债券金额 1200 万元，利率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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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建设期 1 年

三 发行费用 0.84
按发行额度的 0.1%下浮

30%计取
0.06%

四 项目总投资 1,399.36 一+二+三+四 100.00%

（四）资金筹措方式

本项目总投资 1,399.36 万元，资金来源于财政资金和专项借款，其中财政资金

199.36 万元，占比 14.25%；专项借款 1,200.00 万元，占比 85.75%，详见下表：

表二 项目资金来源（万元）

序

号
地块名称

计划出

让时间
总需求

资金来源
预计融资到

期本息
政府预

算

专项债

券

1
靖州县 2018 年度第三批次建设用地项

目（骅鑫旁）
2029 169.63

199.36 1200.00 1288.322
靖州县 2018 年度第一批次建设用地项

目（甘太工业园东和路以西金芯笔业旁）
2029 655.14

3
靖州县 2019 年度第四批次建设用地项

目（甘太变电站南侧）
2029 574.59

合计 1,399.36 199.36 1200.00 1288.32

三、 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总需求 1,200.00 万元，2025 年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1,200.00 万

元，债券利率 1.84%，发行期限 5年。

表三 债券还本付息计划表（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当年偿

还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

1

2025 年靖州苗

族侗族自治县

第三批土储债

项目 001 号

2025 1,200.00 - - 1,200.00 22.08 22.08

建设期 1,200.00 - - 1,200.00 22.08 22.08

2 2025 年靖州苗

族侗族自治县

第三批土储债

项目 001 号

2026 1,200.00 - - 1,200.00 22.08 22.08

3 2027 1,200.00 - - 1,200.00 22.08 22.08

4 2028 1,200.00 - - 1,200.00 22.08 22.08

5 2029 1,200.00 - 1,200.00 - 22.08 1,222.08

运营期 1,200.00 - - 88.32 1,288.32

四、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预测

（一）市场需求分析

1.土地需求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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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宏观经济背景与土地需求的关系

当前，国家经济转型持续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土地需求呈现出由传统农业用地

向城市建设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等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趋势。随着国内经济结构的

不断调整，土地作为资源的一种稀缺性特征愈发突出。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土地

资源的配置优化变得尤为重要。因此，土地储备项目应在宏观经济的框架下进行精准定

位，推动土地资源合理开发与使用。

（2）地方政府土地需求推动

在我国，地方政府土地需求主要受到财政收入依赖、城市建设需求及产业发展的驱

动。土地是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尤其是在土地出让收入对地方财政贡献较大

的地区，土地需求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特征。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尤其

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许多二三线城市和县域城市对土地的需求也在逐步增加。地

方政府对土地的需求主要表现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开发

等方面。

2.土地储备市场的需求特点

（1）土地储备市场的需求主体

土地储备市场的需求主体主要为地方政府、开发企业以及部分国有企业。地方政府

作为土地的主要需求方，通常通过土地储备项目满足城市规划的长期发展需求；开发企

业则在土地储备中获得未来开发建设的土地资源，用于房地产开发、商业地产或工业园

区建设；部分国有企业也参与土地储备，用于开发或战略性收购土地资源，从而增强企

业的资产控制力。

（2）土地储备市场的需求结构

土地储备项目的需求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一方面，一线及部分二线城市的土地

需求趋于饱和，土地价格高昂，因此需求更多集中于棚户区改造、旧城改造以及产业用

地的储备。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则仍存在大量待开发土地，土地需求仍有较大空间。

通过对不同区域需求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到，土地储备项目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定位，

从而确保项目的顺利开展和高效收益。

（3）土地储备的市场需求周期性

土地储备市场的需求存在较强的周期性特点，通常受到国家经济政策、土地政策以

及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土地需求也呈现出一

定的高低起伏。通常在经济增长期，土地需求较为旺盛；而在经济下行期，尤其是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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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调控政策严格的背景下，土地需求可能会有所下降。因此，土地储备项目的可行性

必须考虑到市场需求的周期性变化，预判需求波动对项目运营的影响。

3.土地市场需求的未来趋势

（1）城镇化进程对土地需求的推动作用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土地需求将呈现更加多元化的趋势。尤其是十四

五规划提出的新型城镇化要求，强调了城市功能的提升与优化，这将推动大量的土地需

求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商业用途、产业园区等方向转移。同时，土地储备将更

多地集中在交通枢纽、教育医疗设施周边以及产业集聚区等热点区域。因此，未来土地

储备项目的需求将呈现出区域化和多元化的特点。

（2）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土地需求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绿色发展理念逐渐渗透到各个领域，土地市场也逐步向

环保、低碳、绿色建筑等方向发展。未来，土地储备项目需要更多地关注土地的生态环

境价值及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尤其是对于城市边缘及郊区土地的储备，在开发前需要进

行环境评估与可持续性规划，以符合国家对绿色发展的政策导向。这一趋势要求土地储

备不仅仅考虑经济效益，还要综合考虑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3）科技创新对土地需求的促进

信息化、智能化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土地需求带来了新的机遇。智慧城市建设对土

地需求的推动，特别是在智能交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带动了对特定类型土地

的需求增长。未来，土地储备项目将更加注重创新科技与土地开发的融合，推动土地资

源的高效利用与增值。在这一背景下，土地储备不仅要适应传统的市场需求，还需要根

据科技发展趋势对未来土地需求进行预判，灵活调整土地储备策略。

（二）项目收入分类

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4]242 号，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进行项目建设所取得的收入纳入地方政

府专项收入或者政府性基金收入。

（三）项目收入预测

本项目在运营期内可取得收入共计 1,769.46 万元。

1.可出让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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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梳理，本项目拟收储土地共计约 108.29 亩，收储后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计划于

2029 年（债券期第 5年）出让。

2.土地出让价格预测

（1）市场价格情况

经查询公开数据，地块所在区域近三年土地出让价格为 17.2-37.76 万元/亩。

（2）基准地价情况

项目位于靖州县三级工业用地级别范围，参照《靖州县城镇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

知》（靖政发（2024）3 号），二级工业用地基准地价为 24.33 万元。

（3）市场价格情况

经查询公开数据，地块所在区域近三年土地出让价格为 17.2-37.76 万元/亩。结合

项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项目市场比较价格在可比案例最低价格基础上下浮 5%，即市

场可比价格为 16.34 万元/亩

（4）出让价格确定

由于工业用地价格受当地产业政策影响较大、且地价变动幅度较小，本项目出让价

格按照基准地价和市场价格孰低确定，运营期不考虑价格增长。

表七 土地价格预测表（万元/亩）

性质 2025 年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工业用地 16.34 16.34 16.34 16.34 16.34 16.34

表八 2022-2024年工业用地出让统计表

金额单位：亩、万元、万元/亩

地块名称 地块编号 总用地面积(㎡) 成交时间 成交价 成交价

绕城路以南、茯苓路以西 2022-17 23669.27
2022-09-

23
639 18.00

渠阳镇春阳村 靖 2022-13 34891
2022-09-

15
900 17.20

靖州县原艮山口水泥厂 2022-12 5229.14
2022-08-

10
142 18.10

靖州县岩泉路以北 2022-8 11329.4
2022-07-

13
306 18.01

靖州县渠阳镇城郊村、绕城公

路东北
2022-4 18420.55

2022-05-

07
597 21.61

靖州县绕城路以南、加工贸易

中心西侧
2021-1 68642.69

2022-02-

25
1854 18.01

靖州县岩泉路以北、二期标准

厂房以西地块

2023--02(靖州

县)
23252.55

2023-11-

24
627.82 18.00



2025 年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财务评估报告

第 7 页

靖州县绕城路以西、智能冷链

仓储物流东南侧地块

靖州县国土

(2024)18 号
27364.38

2024-08-

02
1550 37.76

靖州县茯苓科技产业园 LNG

燃气站西侧地块

靖州县国土

(2024)39 号
6443.35

2024-12-

04
173.98 18.00

靖州县茯苓科技产业园茯苓

路东侧鲜货市场南侧地块

靖州县国土

(2024)34 号
2300.9

2024-09-

29
62.1 17.99

靖州县茯苓科技产业园 LNG

燃气站南侧地块

靖州县国土

(2024)42 号
3219.44

2024-12-

05
86.93 18.00

靖州县茯苓科技产业园标准

化厂房宿舍楼西侧、岩泉路南

侧地块

靖州县国土

(2024)43 号
1839.82

2024-12-

05
49.68 18.00

靖州县茯苓科技产业园 LNG

燃气站西南侧地块

靖州县国土

(2024)41 号
6778.46

2024-12-

05
183.02 18.00

靖州县茯苓科技产业园 LNG

燃气站东侧地块

靖州县国土

(2024)46 号
1842.13

2024-12-

05
49.74 18.00

靖州县茯苓科技产业园岩泉

路以南地块

靖州县国土

(2024)37 号
362.78

2024-12-

05
9.8 18.01

靖州县国土(2024)33 号地块
靖州县国土

(2024)33 号
9090.88

2024-10-

29
245.52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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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部分土地出让公告截图

（数据来源：https://www.landchina.com/#/resultNotice?path=0）

3.土地出让收入预测

项目地块自融资开始日后第五年开始土地挂牌交易，于第五年一次性出让。综合上

述地价单价预测值，计算得出土地出让收入规模。

预计出让收入=出让面积×出让价格=108.29×16.34=1,769.46 万元。

综上，本项目出让收入共计 1,769.46 万元。

4．土地出让经营成本

根据靖州县相关政策“国土部门一级市场招、拍、挂的土地出让金业务费按总价款

的 6%计提，用于国土部门日常工作业务费”，故本项目经营成本为 106.17 万元

（四）可用于资金平衡的土地收益

本项目预计可产生土地出让收入 1,769.46 万元，经营成本 106.17 万元，预计土地

出让收益为 1,663.29 万元。

五、 项目收益于融资自求平衡性预测

本项目预计可产生土地出让收入 1,769.46 万元，预计土地出让经营成本 106.17 万

元，预计土地出让收益为 1,663.29 万元，债券融资本息总额为 1288.32 万元，土地出让

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29，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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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项目平衡情况表（万元）

单位：亩、万元

序

号

地块名称

规划

收储

面积

土地供

应用途

资金总

需求

预计地块

出让收益

计划发

行额

预计融资

成本

土地出让收入

对融资成本覆

盖倍数

1

靖州县2018年度

第三批次建设用

地项目（骅鑫旁）

14.2

6

工矿用

地
169.63

1,663.29
1,200.0

0
1,288.32 1.29

2

靖州县2018年度

第一批次建设用

地项目（甘太工

业园东和路以西

金芯笔业旁）

55.0

8

工矿用

地
655.14

3

靖州县2019年度

第四批次建设用

地项目（甘太变

电站南侧）

38.9

5

工矿用

地
574.59

合计：
108.

29
1399.36

1,663.2

9

1,200.0

0
1,288.32 1.29

六、 财务评估结论

本专项评价报告仅供发行人发行本次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根据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

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 2025 年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债券发行期内经营性资金净流入 1,769.46万元，债券融资本息总额为 1,288.32 

万元，土地出让收入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 1.29，预期净收益能够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

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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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怀化市洪江区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

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
湘裕专核字[2025]第002号

我们接受委托，对2025年怀化市洪江区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预期

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11号－预

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项目实施主体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

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

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

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

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

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专项评价报告仅供发行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

的。

根据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在项目

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2025年怀化市洪江区

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债券发行期内经营性资金净流入4,575.50万元，

债券融资本息合计3,712.80万元，本息保障倍数为1.23倍，预期净收益能

够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附件：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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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本次预测以项目收益为基础，以预测期间的项目持续经营建设为前提，分别对

项目的收益、投资支出、成本进行预测，分析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关系，保证债券

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并编制2025年怀化市洪江区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收益和融

资平衡评价说明。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无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等无重大变化；

（三）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发行人预测的收入能够顺利执行；

（五）政府制定的土地出让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进行；

（六）土地出让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七）预测数据按照谨慎性原则（少估收益多估成本）进行预测，即收益预测

选择区间数据较低值，成本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高值；

（八）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测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我们对支持上述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

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支出预测是在这些

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支出及现金流量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

进行了列报。

三、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本项目实施单位为怀化市洪江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单位经营范围:1、负责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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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范围内所有存量及增量建设用地的收购储备工作。2、负贵制定本区域范围内的土

地收购储备计划并上报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纳入全区的计划。3、承担本城区范围内

储备土地业主的职责，负责落实开展增量储备土地的选址、报批及“三通一平”等前期

工作，负责存量土地的地块平整等土地出让前期基础工作。4、负责将符合上市条件

的地块及时移交区土地交易中心上市交易。5、负责筹集本城区收购储备土地所需要

的各项费用。6、在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协助下，负责做好收购储备土地前期准备

工作和开发土地的招商引资，投入市场的前期筹备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土地出

让(租赁)工作。7、建立土地收购储备信息系统，做好土地收购储备的综合统计工作，

提供项目建设用地等服务工作。8、完成区政府和区土地收购储备委员会交办的其他

工作。据县人民政府授权统一征收土地，以招标拍卖、挂牌的形式将土地出让给建

设方。单位位于洪江区自然资源局内，法定代表人为佘东霖，开办资金3万元。单位

性质为事业单位，经费来源于财政补助。

（二）地块概况

此次债券发行对应的计划收储地块1宗，收储土地面积28,791.30平方米，收储价

格3,806.21万元。地块具体情况如下：

2025年怀化市洪江区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地块概况表

序号 地块名称 现使用权人 项目位置 项目概况 规划用途 实施机构

1
洪江区户外研学

拓展基地土地储

备项目地块

怀化市洪江区

洪宇建设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洪江区城

东尖坡

该项目收储价格3806.21万
元，土地性质为商服用地，

目前被列入闲置土地，规划

性质为商服用地。项目已于

2025年启动收储程序，收储

面积28791.30m2。

商服用地

怀化市洪江

区土地收购

储备中心

（三）资金筹资方案

本项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总投资4,119.01万元，其中

自有资金719.01万元，占总投资比例为17.46%，发行专项债券3,400.00万元，占总投

资的82.54%。本次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3,400.00万元。拟发行金额、期限及

利率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

号
地区 项目名称

本期拟发行

金额 期限（年） 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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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洪江区 

2025 年怀化市洪江区第三批土

储债项目 001 号 
  3,400.00   5 1.84 

四、审核评估设定条件说明四、审核评估设定条件说明四、审核评估设定条件说明四、审核评估设定条件说明 

1、融资项目债券发行规模与期限、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测算因素，参考委托

方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中所载信息和数据设定。 

2、债券利率设定。根据2025年6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20%进

行预测，预测利率为1.84%。债券期限为5年，每年付息一次。 

3、融资项目以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扣减相应的土地出让成本来进行预期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测算。 

4、融资项目按假设和设定条件情况下项目本息覆盖倍数测算口径均为融资项目

在其测算期内所产生的收益累计口径。 

五、应付本息情况五、应付本息情况五、应付本息情况五、应付本息情况 

（一）本次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1、本项目拟申请政府专项债3,4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发行3,400.00万元,发行期

限为5年，假设债券利率1.84%，每年付息一次，本金在债券到期时一次性偿还，在

债券存续期债券利息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序号序号

序号 地区

地区地区

地区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本期拟发债

本期拟发债本期拟发债

本期拟发债 

额度

额度额度

额度 

应付利息

应付利息应付利息

应付利息

金额

金额金额

金额 

还本付息

还本付息还本付息

还本付息 

金额

金额金额

金额 

1 
洪江区 

2025 年怀化市洪江区

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 号 

  3,400.00  312.80 3,712.80 

2、本期债券自发行之日起债券存续期应还本付息合计3,712.80万元，具体情况

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年度年度

年度 期初本金

期初本金期初本金

期初本金 本期发债

本期发债本期发债

本期发债 本期还本

本期还本本期还本

本期还本 期末本金

期末本金期末本金

期末本金 应付利息

应付利息应付利息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

还本付息还本付息

还本付息 

2025  3,400.00  3,400.00 0.00 0.00 

2026 3,400.00   3,400.00 62.56 62.56 

2027 3,400.00   3,400.00 62.56 62.56 

2028 3,400.00   3,400.00 62.56 62.56 

2029 3,400.00   3,400.00 62.56 6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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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发债 本期还本 期末本金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

2030 3,400.00 3,400.00 62.56 3,462.56
合计 3,400.00 3,400.00 312.80 3,712.80

（二）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综上，项目总体融资的还本付息为3,712.8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融资本金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计

1 洪江区

2025年怀化市洪江

区第三批土储债项

目 001号
3,400.00 312.80 3,712.80

六、项目产生的收益

（一）产生的项目净现金流

1、现金流入

2025年怀化市洪江区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收益主要来源于地块后期土地出

让收入,上述地块于2030年完成出让。

项目周边土地出让可比案例表

序号 土地坐落
土地面积（平

方米）
土地用途

成交时

间

成交价

（万元）

成交单价（元/
平方米）

竞得人

1 桂花园乡川山

村地段
31918.90 商服用地 2024年 5953 1865.04

怀化市洪江区洪舰

建设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2 桂花园乡川山

村地段
11859.60 商服用地 2024年 2218 1870.22

怀化市洪江区洪舰

建设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3 桂花园乡川山

村地段
2266.50 商服用地 2024年 415 1831.02

怀化市洪江区洪舰

建设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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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上述地块市场土地交易价格，基于谨慎性原则本项目土地出让单价按1800

元/平方米测算。经测算，该项目可实现总供地收入5,182.43万元。具体收入预测情况

如下表

土地出让收入预测表

2、现金流出

项目土地出让成本主要为政策性专项基金，包括: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农业土地

开发资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资金、保障安居工程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

专项资金等。其中:

按照《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湘财综〔2007〕65号)文件规定，从缴入国库的招标、拍卖、

挂牌和协议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总成交价款中，按总价款的5%计提国

有土地收益基金，专项用于土地收购储备的支出，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以及前期土地开发支出等。

按照《湖南省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管理办法》（湘财建〔2004〕46

序号 项目 合计

1 出让收入（万元） 5,182.43

1.1 土地出让单价（元/m2） 1,800.00

1.2 出让面积（m2） 28,791.30

2 合计（万元） 5,18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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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按每平方米10元乘以出让面积计提农业土地开发资金，专项

用于土地整理复垦、宜农未利用地开发、基本农田建设以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土

地开发。

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制度的通知》

（湘政办发〔2005〕24号）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按纯收益的5%计提征地拆迁补偿调节

专项资金，专项用于解决被征地农民实际生活困难的补助、被征地农民进入社会保

障体系的补助、被征地农民劳动技能培训经费的补助和特殊性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征

地拆迁补偿的调节。

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意见》（湘政发〔2011〕

11号）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按总价款的5%计提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专项用于廉

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城市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按照《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水利厅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

金有关事项的通知》（湘财综〔2011〕36号）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按纯收益的10%计提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专项用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按照《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

综〔2011〕62号）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按纯收益的10%计提教育资金，重点用于农村学

前教育、乡村学校少年宫、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学校的校舍建设与维修改造、教学

设备购置等项目支出。

土地出让成本预测表（单位：万元）

（二）可用于资金平衡项目相关收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试结果，项目可用于融资平衡的资金4,575.50万元，如下表：

序号 项目 合计

1 土地出让收入 5,182.43

2 土地收储成本及利息合计 4,119.01

3 土地出让收益（=1-2） 1,063.42

4 教育资金（=3*10%） 106.34

5 住房保障基金（=3*5%） 53.17

6 水利基金（=3*10%） 106.34

7 国有土地收益基（=1*5%） 259.12

8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28.79

9 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 53.17

10 运营成本合计 60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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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

量

1 洪江区
2025年怀化市洪江区第三批

土储债项目 001号 5,182.43 606.93 4,575.50

七、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性预测

（一）项目平衡性预测

本项目运营期内经营性净现金流 4,575.50万元，融资还款本息合计

3,712.80万元，本息保障倍数为1.23倍，项目预期收益可以覆盖本息，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净现金流
融资本息

和
本息覆盖率

1 洪江区
2025年怀化市洪江区第三

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 4,575.50 3,712.80 1.23

（二）项目融资自求平衡分析

按照上述假设和设定条件情况下，测算得出的融资项目预期收益对专项债券本

息的覆盖倍数大于1.2，具体如下表所示:

项目平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规划收储

面积（㎡）

土地规

划性质

资金总需

求

预计地块出

让收益

本期计划

发行额

预计融资

成本

土地出让收益对

融资成本覆盖倍

数

1

2025年怀化

市洪江区第

三批土储债

项目001号

28,791.30
商服用

地
4,119.01 4,575.50 3,400.00 3,712.80 1.23

合计 28,791.30 4,119.01 4,575.50 3,400.00 3,712.80 1.23

（三）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敏感性分析

考虑到收入、成本因素变动对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的影响，分析结果

见下表：

单因素敏感分析 -10% 0% 10%

收入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

覆盖倍数
1.09 1.23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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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

覆盖倍数
1.25 1.23 1.22

基于上表，收入和成本变动是影响本项目资金平衡的敏感因素，当整个项目的

收入下降10%的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的覆盖倍数为1.09，能通过压力测试。当整个

项目的成本上升10%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的覆盖倍数为1.22，仍然能通过压力测试。

总体看，项目收益与融资能实现自求平衡，不能还本付息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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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

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
湘裕专核字[2025]第003号

我们接受委托，对2025年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预

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11号－预

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项目实施主体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

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

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

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

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

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专项评价报告仅供发行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

的。

根据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在项目收

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2025年通道侗族自治

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债券发行期内经营性资金净流入1,441.15万元，

债券融资本息合计873.60万元，本息保障倍数为1.65倍，预期净收益能够保

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附件：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3

附件：

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本次预测以项目收益为基础，以预测期间的项目持续经营建设为前提，分别对

项目的收益、投资支出、成本进行预测，分析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关系，保证债券

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并编制2025年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收益和

融资平衡评价说明。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无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等无重大变化；

（三）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发行人预测的收入能够顺利执行；

（五）政府制定的土地出让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进行；

（六）土地出让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七）预测数据按照谨慎性原则（少估收益多估成本）进行预测，即收益预测

选择区间数据较低值，成本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高值；

（八）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测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我们对支持上述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

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支出预测是在这些

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支出及现金流量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

进行了列报。

三、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本项目实施单位为通道侗族自治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单位经营范围为土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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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储备提供营理服务，据县人民政府授权统一征收土地，以招标拍卖、挂牌的形式

将土地出让给建设方。单位位于通道县双江镇友谊街3号，法定代表人为杨理雄，开

办资金3万元。单位性质为事业单位，经费来源于财政补助。

（二）地块概况

此次债券发行对应的计划收储地块1宗，收储土地面积20,639.23平方米。本项目

已于2025年启动收储程序，计划在2030年完成出让。地块信息如下表：

2025年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概况表

序

号
地块名称

用地

位置
项目概况

收储用地

面积（平方

米）

收储价

格（万

元）

规

划

用

途

实施

机构

1

2025年通

道侗族自

治县第三

批土储债

项目001

号地块

通道

侗族

自治

县县

溪镇

恭城

村

该项目收储价格962.46万元，

拟收储土地20639.23㎡。土地

性质为住宅用地，目前被列入

闲置土地，规划性质为商住用

地。项目已于2025年启动收储

程序，收储面积20639.23㎡。

20639.23 962.46

商

住

用

地

通道

侗族

自治

县土

地收

购储

备中

心

（三）资金筹资方案

本项目的资金来源为政府专项债券及自有资金。项目总投资1,036.06万元，其中

资本金236.06万元，占总投资比例为22.78%；申请专项债券资金800.00万元，占总投

资比例为77.22%。本次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800.00万元。拟发行金额、期限

及利率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本期拟发行

金额 期限（年）
利率

（%）

1
通道侗

族自治

县

2025年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三批

土储债项目 001号 800.00 5 1.84

四、审核评估设定条件说明

1、融资项目债券发行规模与期限、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测算因素，参考委托

方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中所载信息和数据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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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融资项目以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扣减相应的土地出让成本来进行预期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测算

2、债券利率设定。根据2025年6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20%进

行预测，预测利率为1.84%。债券期限为5年，每年付息一次。

。

4、融资项目按假设和设定条件情况下项目本息覆盖倍数测算口径均为融资项目

在其测算期内所产生的收益累计口径。

五、应付本息情况

（一）本次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1、本项目拟申请政府专项债8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发行800.00万元,发行期限

为5年，假设债券利率1.84%，每年付息一次，本金在债券到期时一次性偿还，在债

券存续期债券利息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本期拟发债

额度

应付利息

金额

还本付息

金额

1 通道侗族自

治县

2025年通道侗族自治

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
800.00 73.60 873.60

2、本期债券自发行之日起债券存续期应还本付息合计873.60万元，具体情况如

下：

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发债 本期还本 期末本金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

2025 800.00 800.00 0.00 0.00

2026 800.00 800.00 14.72 14.72

2027 800.00 800.00 14.72 14.72

2028 800.00 800.00 14.72 14.72

2029 800.00 800.00 14.72 14.72

2030 800.00 800.00 14.72 814.72
合计 800.00 800.00 73.60 873.60

（二）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综上，项目总体融资的还本付息合计873.6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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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金流出

项目土地出让成本主要为政策性专项基金，包括: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农业土地

开发资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资金、保障安居工程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

专项资金等。其中:

按照《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湘财综〔2007〕65号)文件规定，从缴入国库的招标、拍卖、

挂牌和协议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总成交价款中，按总价款的5%计提国

有土地收益基金，专项用于土地收购储备的支出，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以及前期土地开发支出等。

按照《湖南省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管理办法》（湘财建〔2004〕46

号）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按每平方米10元乘以出让面积计提农业土地开发资金，专项

用于土地整理复垦、宜农未利用地开发、基本农田建设以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土

地开发。

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制度的通知》

（湘政办发〔2005〕24号）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按纯收益的5%计提征地拆迁补偿调节

专项资金，专项用于解决被征地农民实际生活困难的补助、被征地农民进入社会保

障体系的补助、被征地农民劳动技能培训经费的补助和特殊性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征

地拆迁补偿的调节。

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意见》（湘政发〔2011〕

11号）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按总价款的5%计提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专项用于廉

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城市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按照《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水利厅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

金有关事项的通知》（湘财综〔2011〕36号）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按纯收益的10%计提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专项用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按照《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

综〔2011〕62号）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按纯收益的10%计提教育资金，重点用于农村学

前教育、乡村学校少年宫、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学校的校舍建设与维修改造、教学

设备购置等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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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成本预测表（单位：万元）

金额单位：万

（二）可用于资金平衡项目相关收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试结果，项目可用于融资平衡的资金1,441.15万元，如下表：

元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1 通道侗族

自治县

2025年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三

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 1,795.61 354.46 1,441.15

七、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性预测

（一）项目平衡性预测·

金额单位：万

本项目运营期内经营性净现金流 1,441.15万元，融资还款本息合计

873.60万元，本息保障倍数为1.65倍，项目预期收益可以覆盖本息，详见下表：

元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净现金流
融资本息

和
本息覆盖率

1
通道侗

族自治

县

2025年通道侗族自治县第

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 873.61,441.15 0 1.65

（二）项目融资自求平衡分析

按照上述假设和设定条件情况下，测算得出的融资项目预期收益对专项债券本

息的覆盖倍数大于1.2，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合计

1 1,795.6土地出让收入 1

2 土地收储成本 962.46

3 运营成本 354.46

3.1 教育资金 81.21

3.2 住房保障基金 81.21

3.3 水利基金 81.21

3.4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89.78

3.5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3.10

3.6 土地出让业务费 17.96

4 运营成本合计 35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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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平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规划收储

面积（㎡）

土地规

划性质

资金总需

求

预计地块出

让收益

本期计划

发行额

预计融资

成本

土地出让收益对

融资成本覆盖倍

数

1

2025年通道

侗族自治县

第三批土储

债项目001号

20,639.23
商住用

地
1,036.06 800.01,441.15 0 873.60

合

1.65

计 20,639.23 1,036.06 800.01,441.15 0 873.60 1.65

（三）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敏感性分析

考虑到收入、成本因素变动对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的影响，分析结果

见下表：

单因素敏感分析 -10% 0% 10%

收入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

覆盖倍数
1.81.48 1.65 1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

覆盖倍

利率变动敏感性分析

数
1.66 1.65 1.64

总体看，项目收益与融资能实现自求平衡，不能还本付息风险较小

基于上表，收入和成本变动是影响本项目资金平衡的敏感因素，当整个项目的

收入下降10%的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的覆盖倍数为1.48，能通过压力测试。当整个

项目的成本上升10%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的覆盖倍数为1.64，仍然能通过压力测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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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新晃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

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接受委托对2025年新晃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预期

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湘裕专核字[2025]第005号

。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11号－预

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项目实施主体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

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

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

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

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

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专项评价报告仅供发行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

的。

根据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在项目

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2025年新晃侗族自治

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债券发行期内经营性资金净流入3,721.02万元，

债券融资本息合计2,405.70万元，本息保障倍数为1.55倍，预期净收益能

够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附件：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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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本次预测以项目收益为基础，以预测期间的项目持续经营建设为前提，分别对

项目的收益、投资支出、成本进行预测，分析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关系，保证债券

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并编制2025年新晃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项目收

益和融资平衡评价说明。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无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等无重大变化；

（三）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发行人预测的收入能够顺利执行；

（五）政府制定的土地出让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进行；

（六）土地出让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七）预测数据按照谨慎性原则（少估收益多估成本）进行预测，即收益预测

选择区间数据较低值，成本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高值；

（八）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测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我们对支持上述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

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支出预测是在这些

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支出及现金流量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

进行了列报。

三、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本项目实施单位为新晃侗族自治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单位经营范围为国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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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权的招标、拍卖、宣传、筹划，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等初审，交易签

证、税费测算，发布土地交易行情，实施土地使用权的招标拍卖。单位位于省怀化

市新晃侗族自治县新晃镇中山路，法定代表人为吴有标，开办资金2040万元。单位

性质为事业单位，经费来源于财政补助。

（二）地块概况

本项目收储的地块面积约51,180.40㎡，收储土地1宗，具体四至范围为：东临八

江口村部，南临山，西临山，北临山。该地块目前被列入闲置土地，规划性质为其

他商服用地。

本项目计划2025年启动收储，收储后可出让面积51,180.40平方米，计划在2030

年完成出让。

（三）资金筹资方案

本项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总投资2,443.98万元，本次

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2,200.00万元。拟发行金额、期限及利率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本期拟发行

金额 期限（年） 利率（%）

1
新晃侗

族自治

县

2025年新晃侗族自治县第三批

土储债项目 001号土地储备项目
2,200.00 5 1.87

四、审核评估设定条件说明

1、融资项目债券发行规模与期限、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测算因素，参考委托

方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中所载信息和数据设定。

2、债券利率设定。根据2025年5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20%进

行预测，预测利率为1.87%。债券期限为5年，每年付息一次。

3、融资项目以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扣减相应的土地出让成本来进行预期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测算。

4、融资项目按假设和设定条件情况下项目本息覆盖倍数测算口径均为融资项目

在其测算期内所产生的收益累计口径。

五、应付本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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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1、本项目拟申请政府专项债2,2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发行2,200.00万元,发行期

限为5年，假设债券利率1.87%，每年付息一次，本金在债券到期时一次性偿还，在

债券存续期债券利息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本期拟发债

额度

应付利息

金额

还本付息

金额

1 新晃侗族自

治县

2025年新晃侗族自治

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土地储备项目

2,200.00 205.70 2,405.70

2、本期债券自发行之日起债券存续期应还本付息合计2,405.70万元，具体情况

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发债 本期还本 期末本金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

2025 2,200.00 2,200.00 0.00 0.00

2026 2,200.00 2,200.00 41.14 41.14

2027 2,200.00 2,200.00 41.14 41.14

2028 2,200.00 2,200.00 41.14 41.14

2029 2,200.00 2,200.00 41.14 41.14

2030 2,200.00 2,200.00 41.14 2,241.14
合计 2,200.00 2,200.00 205.70 2,405.70

（二）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综上，项目总体融资的还本付息为2,405.7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融资本金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计

1 新晃侗族自

治县

2025年新晃侗族自

治县第三批土储债

项目 001号土地储

备项目

2,200.00 205.70 2,405.70

六、项目产生的收益

（一）产生的项目净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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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金流入

2025年新晃侗族自治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土地储备项目收益主要来源于

该地块后期土地出让收入。该项目地块收储面积为51,180.40平方米，预计出让单价

为950元/平方米，计划在2030年完成出让。

上述预测单价主要通过选取与本次项目涉及的多个周边类似用途地块市场土地

交易价格作为参考。具体案例情况如下：

可比案例信息表

序

号
地块位置 时间 用地性质

面积

（㎡）

成交价格

（万元）

单价（元

/㎡）
竞得人

1 新晃侗族自治县

晃州镇大洞坪村

2023
年

零售商业与

住宅用地
50757 9800 1930.77

新晃侗族自治县

晃源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2 新晃县扶罗镇扶

罗村

2024
年

零售商业用

地
1309.00 212.758 1625.35 杨仙鸾

3
晃州镇丁字坳

村.胜利村

2023
年

其他商服用

地
816.00 284.82 3490.44

新晃侗族自治县

经济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4 晃州镇河滨路
2022
年

其他商服用

地
2962.13 748.1155 2525.60 新晃侗族自治县

市场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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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收入预测表

2、现金流出

项目土地出让成本主要为政策性专项基金，包括: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农业土地

开发资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资金、保障安居工程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

专项资金等。其中:

按照《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湘财综〔2007〕65号)文件规定，从缴入国库的招标、拍卖、

挂牌和协议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取得的总成交价款中，按总价款的5%计提国

有土地收益基金，专项用于土地收购储备的支出，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以及前期土地开发支出等。

按照《湖南省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管理办法》（湘财建〔2004〕46

号）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按每平方米5元乘以出让面积计提农业土地开发资金，专项用

于土地整理复垦、宜农未利用地开发、基本农田建设以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土地

开发。

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制度的通知》

（湘政办发〔2005〕24号）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按纯收益的5%计提征地拆迁补偿调节

专项资金，专项用于解决被征地农民实际生活困难的补助、被征地农民进入社会保

障体系的补助、被征地农民劳动技能培训经费的补助和特殊性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征

地拆迁补偿的调节。

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意见》（湘政发〔2011〕

11号）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按总价款的5%计提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专项用于廉

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城市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按照《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水利厅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

金有关事项的通知》（湘财综〔2011〕36号）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按纯收益的10%计提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专项用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项目 合计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土地出让单价

（元/m2）
950.00 - - - 950.00

出让面积（m2） 51,180.40 - - - - 51,180.40

出让收入(万元) 4,862.14 - - - - 4,8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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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

综〔2011〕62号）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按纯收益的10%计提教育资金，重点用于农村学

前教育、乡村学校少年宫、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学校的校舍建设与维修改造、教学

设备购置等项目支出。

土地出让成本预测表（单位：万元）

（二）可用于资金平衡项目相关收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试结果，项目可用于融资平衡的资金3,721.02万元，如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1 新晃侗族

自治县

2025年新晃侗族自治县第三

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土地储备

项目

4,862.14 1,141.12 3,721.02

七、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性预测

（一）项目平衡性预测

本 项 目 运 营 期 内 经 营 性 净 现 金 流 3,721.02 万 元 ， 融 资 还 款 本 息 合

2,405.70万元，本息保障倍数为1.55倍，项目预期收益可以覆盖本息，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净现金流
融资本息

和
本息覆盖率

1
新晃侗

族自治

县

2025年新晃侗族自治县第

三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土地

储备项目

3,721.02 2,405.70 1.55

序号 项目 合计

1 土地出让收入 4,862.14

2 土地收储成本及利息合计 2,447.28

3 土地出让收益（=1-2） 2,414.86

4 教育资金（=3*10%） 241.49

5 住房保障基金（=1*5%） 243.11

6 水利基金（=3*10%） 241.49

7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1*5%） 243.11

8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转让面积*5/10000） 51.18

9 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3*5%） 120.74

10 运营成本合计 1,1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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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融资自求平衡分析

按照上述假设和设定条件情况下，测算得出的融资项目预期收益对专项债券本

息的覆盖倍数大于1.2，项目融资自求平衡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平衡情况表（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规划收储

面积（㎡）

土地规

划性质
融资需求

预计地块出

让收益

计划发行

额

预计融资

成本

土地出让收益对

融资成本覆盖倍

数

1

2025年新晃侗

族自治县第三

批土储债项目

001号土地储

备项目

51,180.40 其他商

服用地
2,200.00 3,721.02 2,200.00 2,405.70 1.55

合计 51,180.40 2,200.00 3,721.02 2,200.00 2,405.70 1.55

（三）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敏感性分析

考虑到收入、成本因素变动对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的影响，分析结果

见下表：

单因素敏感分析 -10% 0% 10%

收入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

息覆盖倍数
1.34 1.55 1.75

成本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

息覆盖倍数
1.59 1.55 1.50

基于上表，收入和成本变动是影响本项目资金平衡的敏感因素，当整个项目的

收入下降10%的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的覆盖倍数为1.34，能通过压力测试。当整个

项目的成本上升10%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的覆盖倍数为1.50，仍然能通过压力测试。

总体看，项目收益与融资能实现自求平衡，不能还本付息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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